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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內政部營建署及所屬城鄉發展分署。 

貳、案   由：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於民國（下同）

100 年受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委託，代辦

國軍老舊眷村改建都市更新案共 12 案，該

分署前分署長洪嘉宏就其中 7 案涉嫌透過

委託招標規劃作業之顧問公司居間，向參

與投標之民間廠商期約、收受鉅額賄賂；

且其中新北市中和台茂段眷改案之招標流

程因有重大瑕疵，經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撤

銷最優申請人之締約資格。惟內政部營建

署迄未督促所屬追究顧問公司之契約責任，

亦未檢討政府主導之都市更新（下稱公辦

都更）案件應如何適用政府採購法或促進

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（下稱促參法）之相

關規定，以建立投標、資格審查及評選作

業完整的作業程序及防弊措施，核有重大

違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    緣 85 年 2 月 5 日「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」公布施

行，該條例第 8 條規定，國防部推動眷村改建計畫，不

得編列公務預算，應依同條例第 10 條、第 20 條規定，

處分報經行政院核定之老舊眷村土地及不適用營地（下

稱眷改土地），以「變產置產」方式，將處分款挹注「

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基金」 (下稱眷改基金)資金辦理。99

年間，行政院政策決定國有大面積土地暫緩標售，導致

眷改土地處分受限，得款不如預期，眷改基金資金缺口

擴大。99 年 10 月，國防部為能在 108 年前完成眷改基

金融資償債之目標，向行政院提報「國軍老舊眷村改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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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核屬大面積（500 坪以上）依法標售處分」案，行

政院基於提高眷地使用經濟效益，協助地方政府取得公

益性設施，改善都市景觀等目的，經該院「土地清理活

化督導小組會議」決議，調整原單一標售處分模式，改

採多元化、多管道方式，逐步進行土地活化後處分。其

中包括設定地上權、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分回房地、都市

更新計劃型標售、配合政府推動合宜住宅、社會住宅及

青年住宅政策等。然因部分眷改土地所在之地方政府無

辦理都市更新之意願，經相關機關協調後，由國防部總

政治作戰局（102 年 1 月 l 日更銜為政治作戰局，下同）

籌措經費，於 100 年 3 月 25 日及同年 8 月 2 日分批委託

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（下稱城鄉分署）辦理都市

更新規畫及招商作業。惟因內政部營建署怠於督促所屬

城鄉分署確實遵循政府採購法及促參法之相關規定，致

該分署分署長洪嘉宏藉辦理中和台貿段眷改案、新竹東

大路眷改案、新店莊敬段眷改案、新竹成功段眷改案、

新竹光復段 1034 地號眷改案、臺南精忠段眷改案、臺中

南屯建功段眷改案等 7 案之招商文件審定、公告招商、

評選及公告最優申請人等程序，向參與投標之遠雄建設

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遠雄建設）、冠德建設股份有

限公司（下稱冠德建設）、昌益建設股份公司（下稱昌

益建設），期約鉅額賄款，並收受 3,550 萬元賄款。茲

就內政部營建署及所屬城鄉分署所涉違失，論述如下： 

一、新北市中和台茂段眷改案(慈德三村)、新店莊敬段眷

改案(江陵新村)、臺南精忠段眷改案(精忠三村)等三

案，城鄉分署明知國防部為都更實施者，僅得甄選廠

商代為執行規劃、興建等工作，應依政府採購法勞務

採購或工程採購等規定辦理招商。城鄉分署竟援引都

市更新條例第 9 條，逕行排除政府採購法之適用，亦

未準用促參法相關規定，嗣中和台茂段眷改案次得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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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將捷建設提起行政訴訟，經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判

字第 635號判決撤銷最優申請人冠德建設之締約資格。

顯見該分署辦理相關招商作業有重大瑕疵，內政部營

建署未善盡督導之責，均核有違失： 

(一)按都市更新雖涉及複雜之法律關係及繁複且漫長

的程序，但公辦都更具體的招商作業流程，仍應遵

循政府採購法或促參法行之，且無論踐行何一規範

體系，相關法令均定有完整且公開透明之程序，況

且兩法實施迄今近 20 年（政府採購法係 88 年開始

施行；促參法係 89 年開始施行），各階段防弊措

施堪稱綿密，行政機關亦累積豐富的辦理經驗。都

市更新條例(下稱都更條例)第 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經

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，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、直

轄市、縣 (市) 主管機關得自行實施或經公開評選

程序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、同意其他機關 (構) 

為實施者，實施都市更新事業；其依第 7 條第 1 項

劃定之都市更新地區，並得由直轄市、縣 (市) 主

管機關合併數相鄰或不相鄰之更新單元實施之。」

依該條規定，公辦都更之實施方式可分為：①「主

管機關自行實施」、②「主管機關經公開評選程序

委託實施者實施」，或③由「主管機關同意其他機

關（構）為實施者」等三種情形，其中「主管機關

『經公開評選程序』委託實施者實施」，限於主辦

機關非實施者而言。此時，依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

5 條之 1 規定，得委託其他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辦

理，委託作業內容包括公開評選、議約、簽約、履

約執行及其他有關事項。其中公開評選程序得「準

用」促參法有關申請及審核程序之規定；至於「主

管機關同意其他機關（構）為實施者」，因經地方

政府同意之該機關本身為公辦都更之「實施者」，



 4 

因此後續之規劃、興建應依政府採購法勞務採購或

工程採購等相關規定行之
1
。 

(二)本案所涉之 7 件眷改都更案，係行政院土地清理活

化督導小組會議（下稱土地活化小組）為活化國有

土地資產、增進公共利益、改善都市景觀及加速騰

空眷改土地處分等目的，指示國防部就其管有之眷

改土地，採都市更新權利變換、計畫型標售或設定

地上權等方式辦理，有土地活化小組第 6、9、10、

11、12、14、15 次會議紀錄及國防部報行政院核定

之公文可稽。上開 7件都更案之眷地座落於新北市、

新竹市、臺中市及臺南市等 4地方政府轄區。卷查，

除臺中南屯建功段眷改案採計畫型標售，及新竹市

政府同意國防部經公開評選程序委託都市更新事

業機構為實施者之 3 案
2
外，其餘 3 案新北市及臺南

市政府係同意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為實施者，並未同

意政治作戰局得另行委託實施者
3
。故新北市及臺南

市 3 件都更案之後續規劃、興建則應依政府採購法

勞務採購或工程採購等相關規定招標。 

(三)國防部方面：詢據該部政治作戰局表示，為提高眷

地使用經濟效益，協助地方政府取得公益性設施等

目的，爰借重中央都更主管機關內政部所屬營建署

城鄉分署之都更專業，委託其辦理實施者相關招標

作業，後續招標及評選作業均依協議書辦理；及該

局本於尊重該分署之專業，故請該分署以提升眷地

價值為前提辦理都更事宜等語。另卷查國防部政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請參見營建署「政府為主都市更新推動手冊（草案）」  
2新竹成功段眷改都更案 (新竹市忠貞新村忠 3、忠 4 及北赤土崎新村 )、新竹東大路眷改案 (新

竹市第十村及四知四村 ) 及新竹光復段  1034 地號眷改案 (新竹市忠貞新村忠 1 及北赤土崎新

村北 1、北 2) 
3中和台茂段眷改案 (新北市慈德三村 )、新店莊敬段眷改案 (新北市江陵新村 )、臺南精忠段眷

改案 (臺南市精忠三村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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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戰局與城鄉分署簽定之委託協議書，已明定係依

據政府採購法第 40 條、該法施行細則第 42 條有關

政府採購案件洽請其他具有專業能力機關代辦之

規定辦理（另援引都更條例、標售或處分辦法第 2

條、行政程序法第 19 條），是以政治作戰局委託

城鄉分署代辦招商，並未排除政府採購法之適用，

且訂明於委託協議書中，自尚難苛責國防部政治作

戰局就上揭招商案未適用政府採購法，有何違失。 

(四)內政部營建署方面 

１、有關公辦都更案件應如何依據現有法令進行招

商作業，該署作為都市更新中央主管機關，訂有

「都市更新作業手冊」、「政府為主都市更新推動

手冊（草案）」、「政府為主都市更新招商手冊（草

案）」，就相關作業程序及應行注意事項知之甚詳。

然詢據該署竟表示，前揭新北市及臺南市眷改案

之招商法令依據為都更條例第 9 條；另新竹市 3

件眷改案之招商法令依據為依都更條例第 9條及

施行細則第 5 條之 1。並表示依「城鄉發展分署

分層負責明細表」更新開發課之工作項目「專案

開發計畫之評選、議約及訂約之權責劃分」，其

決行層級為分署長核定，從而具備核決都更案招

商評選作業相關程序之權決等語。 

２、新北市中和台茂段眷改案次得標廠商將捷建設

因不服城鄉分署未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採購，提起

行政訴訟，經最高行政法院撤銷最優申請人冠德

建設之締約資格，該案已判決確定（最高行政法

院 105 年判字第 635 號判決），判決理由略以： 

(１)新北市政府 102 年 5 月 6 日函同意由「政治作

戰局」為「實施者」，明確表示僅同意政治作

戰局自己為實施者，未同意政治作戰局以都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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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之申請，至其委請城鄉

發展分署甄選民間廠商代為執行實施者工作

部分，則予以尊重。……可知本件系爭評選案

性質上應屬政府採購法第 2 條、第 7 條第 1 項

所稱工程之定作或勞務之採購，為政府採購法

所規範之採購行為，自應適用政府採購法之相

關規定。（見判決第 30-31 頁） 

(２)實施者政治作戰局係以權利變換方式，與都市

更新事業機構分受更新後之建物及土地權利，

對本無土地所有權之都市更新事業機構而言，

其因參與都市更新事業得以取得部分土地之

所有權，此即為其參與都市更新事業之報

酬。……此種以移轉部分土地所有權之方式，

獲取他人支付勞務而代為興建建物之行為，乃

以金錢現實給付之變形，自仍屬政府採購法第

7 條第 1 項所指之政府採購類型，依同法第 2

條規定，應適用政府採購法。（見判決第 37-38

頁） 

３、前揭新北市及臺南市 3 件都更案件，國防部既為

都市更新之實施者，應依政府採購法規定甄選廠

商代為執行規劃、興建等工作。內政部營建署訂

頒之「都市更新作業手冊」、「政府為主都市更新

推動手冊（草案）」、「政府為主都市更新招商手

冊（草案）」對之規定甚明，惟城鄉分署竟曲解

都更條例第 9 條之規定，認為不論國防部是否為

實施者，只要「經公開評選程序」，即得委託民

間機構辦理都市更新，繼而以該條所定公開評選

程序並無準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，據以規避政府

採購法所定之上級機關監督、資訊透明、異議及

申訴等制度，致相關招商程序毫無防弊功能，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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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行收賄空間。且最高行政法院 105年判字第 635

號判決已明確認定相關程序應適用政府採購法，

惟內政部營建署迄今仍堅持相關都更案應依都

更條例第 9條辦理，避而不談政府採購法之適用，

顯見該署未釐清相關招商作業程序之法令適用

疑義，亦違反該署自行訂定之「政府為主都市更

新招商手冊（草案）」相關規定，顯未善盡督導

之責，核有重大違失。 

二、新竹市成功段眷改案(忠貞新村及北赤土崎新村)、新

竹東大路眷改案(第十村及四知四村) 及新竹光復段 

1034地號眷改案(忠貞新村及北赤土崎新村)等 3件眷

改都更案，內政部營建署雖表示城鄉分署係依都更條

例第 9 條及施行細則第 5 條之 1 規定，準用促參法公

開評選程序，然觀諸其招商程序卻嚴重違背促參法相

關規定，致生流弊，內政部營建署督導不周，核有重

大違失： 

(一)按都更條例第 9 條係規定公辦都更實施者之類型，

及政府機關如不自行擔任實施者而擬由民間廠商

擔任實施者，應經「公開評選」程序為之；又都更

條例施行細則第 5 條之 1 規定，該「公開評選」程

序，得「準用」促參法有關申請及審核程序之規定

辦理，有如前述。促參法第 42 條及該法施行細則

第 55 條規定，主辦機關應將該建設之興建、營運

規劃內容及申請人之資格條件等相關事項，公開於

主管機關資訊網路，並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。同法

第 47 條、48 條之 1 規定，促參案件之爭議處理，

準用政府採購法處理招標、審標或決標爭議之規定，

或組成協調委員會協調履約爭議及提付仲裁。另依

促參甄審辦法第 17 條、18 條規定，申請人提送之

資格文件缺漏，但其資格事實確實存在，主辦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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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通知申請人限期補件。審查過程，主辦機關如認

申請人所提送之相關文件不符程式或有疑義時，得

依招商文件規定，通知申請人期補正或提出說明；

且甄審會對申請人所提送之投資計畫書及相關文

件有疑義時，亦得通知申請人限期澄清，逾期不澄

清者，始不予受理。 

(二)內政部營建署表示，涉案之新竹市 3 件都更案係依

都更條例第 9 條及施行細則第 5 條之 1 規定云云。

惟查，洪嘉宏涉案之 7件公辦都更招商案招標文件，

均未適用政府採購法流程，亦不符促參法之相關規

定。例如該分署於 102 年 12 月 3 日公告之「新竹

市光復段 1034 地號第 22 筆眷改土地都市更新事業

徵求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案」申請須知「1.3

法令依據：1.3.1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；1.3.2

都市更新條例」，並未準用促參法；又該申請須知

「3.6 申請文件內容：不接受補正及補件，如有缺

件一律喪失投標資格」，顯然違背前開促參甄審辦

法第 17 條、18 條規定；又有關招標文件就評選及

審核程序所生爭議之處理，該申請須知規定：

「3.11.1 申請人……得於下列期限向代辦機關提

出書面疑義……30 日」，明訂爭議處理申請人僅能

向城鄉分署提出「書面疑義」，亦不符合促參法及

政府採購法得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訴，或由審

議協調委員會協調履約爭議，或提付仲裁等爭議處

理途徑。又查，城鄉分署相關招標公告，僅刊登於

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網與城鄉分署網頁，未刊登

於促參法主管機關財政部之促參案件資訊系統，更

未公告於政府電子採購網，相關程序顯有重大瑕

疵。 

(三)因城鄉分署上揭代辦招商之作業流程未踐行採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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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及促參法相關規定，分署長洪嘉宏得以規避上級

監督，護航行賄之廠商。不但於訂定招標文件時，

修正申請須知之資格證明文件，提醒行賄廠商注意，

復利用其他申請人對申請須知未必詳查之疏忽，藉

機排除(部分)申請人資格，減少評選競爭對手；而

未得標廠商縱有不服，亦僅能向該分署提出書面申

訴，排除採購法或促參法明定之爭議處理途徑，然

內政部營建署不但無任何督導及糾正作為，且表示

相關作為依分層負責明細，均得由分署長自行核決

云云，規避上級機關督導之責，顯有重大違失。 

三、本件涉案之招標文件均係城鄉分署委託顧問公司規

劃代辦，其中「中和台茂段眷改案」業經最高行政法

院判決撤銷最優申請人之締約資格；承攬該案及「新

竹成功段眷改案」、「新竹光復段 1034 地號眷改案」

技術服務之永奕顧問公司總經理黃慶銘復涉嫌居間

期約及收受賄賂，內政部營建署迄未就督促所屬追究

顧問公司之契約責任，核有失當： 

(一)洪嘉宏涉案之 7 件公辦都更案，其招標文件及流程

未適用政府採購法或促參法之相關規定，有重大之

瑕疵。該等招標文件均係城鄉分署依據政府採購程

序委託顧問公司代為規劃。其中「中和台茂段眷改」

案業經最高行政法院以城鄉分署未依政府採購法

辦理採購，判決撤銷最優申請人之締約資格定讞。

又承攬該案及「新竹成功段眷改案」、「新竹光復

段 1034 地號眷改案」技術服務之永奕顧問公司總

經理黃慶銘，復居間期約、收受賄賂，經臺灣臺北

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在案。 

(二)有關城鄉分署對於相關技術服務之顧問公司，有無

依約沒收履約保證金或請求損害賠償乙節，詢據內

政部營建署稱：該等委託技術服務契約係依行政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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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工程委員會之政府採購契約為範本
4
，因涉案 7

案件係建商向洪員個人行賄，非該 7 案委託技術服

務契約廠商向機關(城鄉分署)人員提供不正當利

益，爰無依契約規定向涉案委託顧問廠商處以相關

罰則之適用等語。 

(三)經查，「中和台茂段眷改案」國防部業依法院確定

判決與得標商冠德建設解約；「新竹光復段 1034

地號眷改案」因分署長洪嘉宏涉貪，都市更新事業

迄未能通過地方政府審議（另「新竹成功段眷改案」

經鑽探後發現位於斷層帶擾動，國防部政治作戰局

業與得標之遠雄建設解約）；至於「臺南精忠段眷

改案」及「新竹東大路眷改案」等 2 案之委託技術

服務廠商雖未見於檢調偵查起訴名單，然都市更新

事業迄仍在地方政府審議中，亦有釐清技術服務廠

商契約責任之必要。惟內政部迄未就督促所屬追究

顧問公司之契約責任，核有失當。 

綜上所述，都市更新為愛台 12 項建設之重點項目，

且為振興經濟景氣重要措施。依據行政院核定之「94-97

年都市更新推動計畫」、「98-101 年都市更新產業行動

計畫」等補助地方政府或國有土地管理機關推動以公有

土地為主之公辦都市更新案，行政院及內政部均成立專

案推動小組積極推動，而城鄉分署自 98 年即編制更新開

發業務，自不能諉稱不熟悉相關法令規定。本院前於 105

年 12 月提出之「政府主導辦理都市更新成效之檢討」專

案調查研究報告，亦指出政府應針對公辦都更之各種實

施方式，分別建立標準作業程序，並就各類招商模式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其中有關「契約終止解除及暫停執行」(依個案契約為第 15 條之 (九 )或第 16 條之 (九 ))規定：

「乙方不得對甲方人員或受甲方委託之廠商人員給予期約、賄賂、佣金、比例金、仲介費、

後謝金、回扣、餽贈、招待或其他不正利益。分包廠商亦同。違反規定者，甲方得終止或解

除契約，或將溢價及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。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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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評選或履約爭議之處理，儘速訂定明確規範。本案

所涉之眷改土地均業經國防部辦理地上物拆遷，且產權

完整，遠較其他都市更新案件單純易行，然中央主管機

關內政部協助推動相關都更招商作業，竟任由所屬城鄉

分署逕行排除採購法及促參法之適用，復於招標文件中

設計諸多不合常理之規定，衍生分署長涉貪及投標廠商

行賄等不法案件，致多數原可創造多贏及帶動地方發展

之都更案件，紛紛面臨解約的困境。本院調查期間，內

政部營建署猶一再以都更條例第 9 條作為辯解，且怠於

追究技術服務廠商之契約責任，顯未能記取教訓，從制

度面切實檢討，建立投標、資格審查及評選作業完整的

作業程序及防弊措施，核有重大違失。爰依監察法第 24

條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轉飭內政部確實檢討改善，並

就法制面檢討釐清，俾供後續政府推動公辦都更案件之

依循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提案委員：林雅鋒、蔡崇義 


